佟麟阁路17号案件出庭质询回复

估价报告中所称“估价委托方”是指哪一具体主体？

答：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估价委托人”）于2018年11月22日通过摇号的方式委托我公司对案件号为（2018）京0102民初1218号涉案估价对象北京市西城区佟麟阁路17号（原佟麟阁路35号、民族宫南街17号）部分住宅用房进行评估。我公司于2018年11月26日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2日出具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函》[（2018）京0102民初1218号]原件及有关房屋权属资料复印件。

估价委托人委托评估的事项是什么？

答：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函》[（2018）京0102民初1218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及回复说明复印件记载，经与刘昌龙法官确认，实地查勘日非价值时点，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12月8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室内装修情况设定为一般装修（即涂料顶棚、涂料墙面、地砖地面），土地取得方式设定为划拨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报告中的土地使用权设定为划拨的依据是什么？是否查询过涉案土地及房产的历史档案？

答：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土地信息相关资料，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及回复说明复印件记载，涉案三方均不清楚估价对象是否缴纳过土地出让金，经与刘昌龙法官确认，本次评估设定：

▲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划拨；

▲ 估价对象的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缴纳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及相关税费后，为可上市交易的商品房。

划拨土地使用有使用年限的法律规定？如果有，能否具体说明？

答：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及其土地信息相关资料，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房地产所有证》[证字第0012214号]复印件，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与房屋用途一致——均为住宅（居住类）。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规定，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划拨最高年限为70年，故在本报告收益法的测算中，收益年期按70年计算。

估价对象为商品房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有，能否提供？

答：本次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设定为划拨，同时设定估价对象的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缴纳政府土地出让收益及相关税费后，为可上市交易的商品房。

估价报告中多次提及经与刘昌龙法官确认，是通过什么形式确认？书面还是口头？当面还是非当面？

答：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函》[（2018）京0102民初1218号]原件及有关房屋权属资料复印件中，对于涉案估价对象未定事项，我公司通过致函与电话的方式与刘昌龙法官进行确认，同时在北京市法院司法鉴定拍卖委托管理系统留有详细的工作记录。

做出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是否可以等同于重置涉案房产及院落的费用？

答：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函》[（2018）京0102民初1218号]、《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及回复说明复印件记载，经与刘昌龙法官确认，实地查勘日非价值时点，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12月8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室内装修情况设定为一般装修（即涂料顶棚、涂料墙面、地砖地面），土地取得方式设定为划拨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等同于《司法鉴定委托函》中记载的重新购置涉案房产及院落的费用。

是否走访过涉案房产周边的二手房（平房）市场，如果有，能否提供走访记录？

答：在对估价对象进行现场勘查前，评估专业人员已到估计对象周边的链家地产(新文化街王牌店)、我爱我家(实验二小店)等中介机构进行市场调查，由于估价对象为平房，且估价时点为过去时点，同期估价对象周边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稀缺。

是否注意到涉案房产对应的学区和学校？如果注意到，为何没有引用？

答：评估专业人员在对估价对象周边公共服务设施调查中，已注意到估价对象对应的学区及学校，并在估价过程中选用成本法时运用基准地价法求取土地购买价格，在中小学名校项中进行了特殊情况因素修正。

10、是否注意到涉案房产周边存在天安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全球闻名的景点？如果注意到，为何没有引用？
答：在自然环境的引用中，评估报告一般选取距离估价对象一公里左右的公园或水系。

11、估价报告所引用房地产价格因素与涉案房产及院落周边二手房（平房）价格，哪一个与涉案房产关联度更高。

答：因为估价对象为平房，且估价时点为过去时点，同期估价对象周边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稀缺，故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遵循原则中的“替代原则”时。是否找过涉案房产及院落的替代物？如果有，能否提供?

答：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由于估价对象为平房，且估价时点为过去时点，同期估价对象周边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稀缺。所以在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时未有相应的成交案例做为比较法的支撑。

遵循原则中的“价值时点原则”时，所选用的价值时点具体是什么时间？涉案房产及院落存在哪些款项由发生时点被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答：①.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委托函》[（2018）京0102民初1218号]，实地查勘日非价值时点，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为2017年12月8日。

②.估价对象为西城区佟麟阁路17号（原佟麟阁路35号、民族宫南街17号）中单套住宅用房，通过分析比较后可以获取土地取得费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前期费用、利息、利润、税费等相关成本费用。

14、能否对估价方法做出相应的解释说明？

答：①.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实际情况以及估价目的,对上述估价方法分析如下：

	估价方法
	适用性分析
	是否选用

	比较法
	近期估价对象周边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稀缺
	否

	成本法
	估价对象西城区佟麟阁路17号（原佟麟阁路35号、民族宫南街17号）中单套住宅用房，通过分析比较后可以获取土地取得费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前期费用、利息、利润、税费等相关成本费用 ，故选取成本法进行评估。
	是

	收益法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用房，属可收益性物业。
	是

	假设开发法
	适用于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估价对象为已灭失房地产。
	否


另外，本次评估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②.估价的思路

1.收益法

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A×{1-[（1+g）/（1+Y）]n}÷（Y-g）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g-----净收益逐年增长比率

2.成本法

成本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市场上，在用途、所处地区等方面类似估价对象的地块的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建筑物建造成本，再加上开发过程中的各项必要成本费用和利息、利润，从而得出估价对象成本价值的估价过程。

计算公式为：

估价对象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建筑物现值

具体步骤如下：

2-1. 计算估价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2. 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3.计算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2-4. 计算估价对象成本价值。

3.将以上测算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出让状态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4.扣除政府土地出让收益，求取估价对象划拨状态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15、收益法所称的未来收益，具体到涉案房产及院落会发生哪些名目的未来收益？拆迁补偿标准如高于估价报告的结论，超出部分是否属于收益？

答：①.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用房，属可收益性物业，主要体现在租金收益。评估专业人员已到估计对象周边的链家地产(新文化街王牌店)、我爱我家(实验二小店)等中介机构进行租金市场调查，并通过中指数据对市调租金情况进行核实。

②.拆迁补偿标准是否高于估价报告结论，因为两者的估价目的不同，所以不存在比较性。

16、成本法所称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具体到涉案房产及院落是否可以进行通过房地产开发的方式进行重置或重建？重新在市场中取得同类型房产及院落是否属于重置或重建的方法之一？

答：成本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市场上，在用途、所处地区等方面类似估价对象的地块的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建筑物建造成本，再加上开发过程中的各项必要成本费用和利息、利润，从而得出估价对象成本价值的估价过程。通过分析比较后可以获取土地取得费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前期费用、利息、利润、税费等相关成本费用 ，故选取成本法进行评估。

现场勘查的估价师都是谁？能否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提供内部审核程序文件？

答：我公司始建于1993年，至今已有26年的评估业务经验，并已取得房地产评估资质等级一级、土地评估资质等级A级资质，我公司相关资质证书及参与本案估价的2位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资质证书已作为报告的附件附后，异议人可在报告的附件中找到。现场勘查的估价师为陈颖及评估人员刘天明两人到估价对象现场进行实地查勘。
综上所述，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我公司按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工作时限，依法、依规、依流程完成各项评估工作，符合行政主管部门对评估工作程序的要求。
